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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新设立会计师事务所首单审计业务 
专项检查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进一步教育和

帮助新设立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新设事务所）规范自身

执业行为，引导和督促新设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提升执业

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、《会计师事

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》和《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所称的新设事务所，是指已取得财政部

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，尚未接受我市财政部门、

我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市注协）执业质量检查的会

计师事务所。会计师事务所是否纳入本专项检查范围不以会

计师事务所设立时间作为唯一判断标准，可结合事务所具体

执业情况等综合考虑。 

本制度所称首单审计业务，是指新设事务所承接的第一

单审计业务，如所承接的第一单审计业务不具代表性可根据

执业机构报备信息顺延选择确定。 

第三条  本制度所称新设事务所首单审计业务专项检

查，是对新设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执业过程中遵循中国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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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执业准则情况的专项检查。本专项检查应遵循质量导

向的理念，以业务项目检查为主要检查内容，应当关注执业

机构是否签订了业务委托合同，是否履行了中国注册会计师

执业准则规定的相关程序，是否编制了审计业务工作底稿。 

第四条  专项检查应当坚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以事实

为依据，以准则为标准，严格检查，切实实现帮助、教育、

督促、提高的目的。 

第二章  检查方式和程序 

第五条  市注协根据年度新设事务所实际情况，适时组

织开展首单审计业务专项检查。专项检查可结合检查工作实

际，采取赴实地检查或抽调业务档案集中检查方式开展。 

第六条  实施检查前，市注协应以书面形式通知被检查

新设事务所。 

第七条  被检查新设事务所应当按照检查通知要求做

好接受检查的准备工作。被检查新设事务所应当依据下列要

求积极配合检查工作： 

（一）及时全面地提交检查所需的全部资料，并保证所

提交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； 

（二）为检查组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和办公条件； 

（三）确定专人负责与检查组的联络； 

（四）妥善安排股东（合伙人）、注册会计师和其他相

关人员配合检查组开展工作； 

（五）如实回答检查人员的询问，准时参加检查组召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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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会议，及时进行意见反馈。 

第八条  市注协从市注协检查人员库中选择检查人员

组成检查组。检查组应实行组长负责制。检查组受市注协的

委派，在市注协授权范围内，按照《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

检查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要求开展检查工作。 

第九条  检查组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《会计师事务

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》实施专项检查，编制检查工作底稿。 

   第十条  检查组应当收集检查证据，保证检查证据的充

分性和适当性，并根据检查证据形成检查意见，向被检查新

设事务所出具检查意见书。 

第十一条 检查组应当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与被检查新

设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进行充分沟通，听取并吸收其合理意

见。 

被检查新设事务所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检查组提交反

馈意见。检查组从被检查新设事务所获取的检查证据、反馈

意见和重要的沟通事项及结果，应由被检查新设事务所盖章

和相关人员签名确认。 

被检查新设事务所及其相关人员对检查问题持异议且

拒不盖章或签名确认的，应由被查事务所出具书面说明材料，

检查组应及时向市注协报告。 

第十二条  检查组应当在完成检查工作后向市注协提

交专项检查报告。 

第十三条  检查组应当在检查工作结束后，及时归整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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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底稿，形成检查档案（包括电子档案），统一交市注

协。 

第三章  检查结果的处理 

第十四条  市注协应当组织专家对检查组的工作结果

进行论证。 

第十五条  对检查出并经专家论证的问题，市注协责令

被查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限期整改。 

第十六条  对首单审计业务问题较多的新设事务所，市

注协将其列为日常监管重点关注对象，并根据年度执业质量

检查安排，将其列入当年度或以后年度执业质量检查名单。 

第十七条 对首单审计业务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

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提交行业惩戒委员会给予相应的自律

处理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八条  本制度由市注协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